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典型案例

何某，系中国建设银行甲县A储蓄所工作人员。

2018年初，何某的朋友刘某与何某（系社会人员）达成口头协议，约定何某以王某
（系社会人员）的名义在信用社存上400万元，定期一年，不设密码，给其5分利。
为获取高额利息回报，2018年3月至2019年1月，何某以加盖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
限公司甲县A储蓄所业务用公章的《个人信贷重要权证资料收妥通知书》的形式出
具凭证，吸收客户资金苏某某300万元、陈某某40万元、袁某某30万元共计人民币
370万元未入账。2019年1月15日，何某以个人名义将以上的370万元和本人的30
万元共计400万元存入刘某指定的甲县农村信用社王某账户。存完400万元后，刘
某给了其三个月的利息36万元。后该400万元被刘某和王某取走挥霍。

另查，何某为了说服苏某某、陈某某、袁某某将存款打在自己名下，告诉三人说这
是建行的第三方委托贷款业务，年利率12%。后何某给三个客户出具了质押物收妥
通知书，并且在上边加盖了储蓄所公章，给他们解释说这个质押物收妥通知书证明
他们有一笔钱在这儿放着，告诉他们是银行的业务，没有告诉他们是谁用钱。实际
上建设银行甲储蓄所没有这种业务，何某为了营利而欺骗了客户。

问题：何某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？

观点一：何某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挪用客户资金，
数额巨大，并进行营利活动，构成挪用公款罪。

观点二：何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，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数额巨大，并且造成重大
损失，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。

评析意见

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。

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，挪用公款罪，是指国家工作人员，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
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，进行非法活动的，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、进行营利活动的
，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、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。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，是指
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
失的行为。所谓“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”，是指违反金融法律、法规，不如实将收
受的客户资金记入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账目，账目上反映不出新增加的存款、保证金
、委托资金业务，或者与出具给储户的存单、存折上、资金凭证上记载不相符合，
至于其是否记入法定账目以外设立的账目，是否向客户开具了合法有效的存单或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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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金融凭证以及客户是否知晓其资金不被入账，均不影响该罪成立。

如果国有商业银行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，挪用已经记入金融机构法定存款
账户的客户资金归个人使用的，或者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却给客户开具银行存单
，客户也认为该款已存入银行，该款却被行为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给他人的，均应认
定为挪用公款罪。

但是本案中，何某以加盖建设银行甲县A储蓄所业务用公章的《个人信贷重要权证
资料收妥通知书》的形式出具凭证，吸收客户资金共计人民币370万元，但是该37
0万元并没有存入客户在建设银行甲县A储蓄所的账户，何某也没有给客户开具存单
。所以，何某不符合挪用公款罪的客观表现，不构成挪用公款罪。

何某作为银行工作人员，为获取高额利息回报，采取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的方式，
将资金存于他人账户，最终受骗，造成重大损失，这符合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的
构成要件。所以，何某的行为构成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罪。（曹静静）

相关知识点：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八十七条 ：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
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，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，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
役，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;数额特别巨大或者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，处
五年以上有期徒刑，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。

单位犯前款罪的，对单位判处罚金，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
员，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。”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一百八十五条：“商业银行、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
所、证券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
的便利，挪用本单位或者客户资金的，依照本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

国有商业银行、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所、证券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或
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和国有商业银行、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所、证券
公司、期货经纪公司、保险公司或者其他国有金融机构委派到前款规定中的非国有
机构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，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。”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八十四条第一款：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
便利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，进行非法活动的，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、进行营利
活动的，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、超过三个月未还的，是挪用公款罪，处五年以下
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情节严重的，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。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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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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